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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长沙市公路建设养护中心
整体支出绩效重点评价报告

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预

算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

的通知（中发〔2019〕34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

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湘办发〔2019〕10号）和《长

沙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0年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长

财绩〔2020〕2 号）等文件精神，市财政局绩效评价工作组于

2020年 6月 19日至 8月 14日对长沙市公路建设养护中心（以

下简称“市建养中心”）2019年度单位整体支出实施了绩效评价。

评价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目标设定、预

算配置、预算执行、预算管理、资产管理、履职产出和履职效

益等方面对项目进行了综合评价。现将项目绩效评价情况报告

如下：

一、单位基本情况

（一）单位概况

长沙市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原名长沙市公路管理局，2019年

7月 5日机构改革后名称为长沙市公路建设养护中心，是长沙市

交通运输局所属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为正处级。市建养中心下

设长沙市公路管理局城郊公路养护服务中心、长沙市公路管理

局路网监测与信息中心两个二级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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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长沙市公路管理局人员定编 100人，机构改革后市建养

中心人员定编 74人。2019年实际在职人员 83人（含已划转到

交通局但人事关系暂未划转的 11人），退休人员 90人。

（二）单位管理制度及执行情况

市建养中心结合单位业务活动实际情况建立了预算管理、

收入管理、支出管理、政府采购管理、资产管理、合同管理、

建设项目管理、养护管理、路政管理等内部控制制度，通过内

部控制制度将内部控制要求体现到具体的业务操作中。制定了

《小微权力清单》，收录了市建养中心机关整理的全部防控清

单和重点工作流程图，共计岗位 83个、权力事项 179项、廉政

风险点 183个、工作流程图 59张，促使党员干部职工行使每一

项权力均“照单操作”、“按图做事”。根据提供的资料及现场核实

情况，市建养中心的各项管理制度基本得到执行，管理程序基

本规范。

（三）单位预算资金安排、管理、使用情况

1、预算资金安排、使用情况

2019 年度预算安排资金合计 7003.15 万元，其中：部门支

出 3382.15万元（年初预算安排 2699.45万元、年中追加 682.70

万元）；公共项目支出 3621万元（上级财政安排 3115万元、

市级在 2019年燃油税转移支付资金中配套 506万元）。

2019年度决算总支出 5442.21万元，结余资金 1560.93万元，

其中：省级资金结余 1388.49万元，市级资金结余 172.44万元。

2019年度决算总支出 5442.21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29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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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包括：工资福利支出 2043.76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286.89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620.91 万元；项目支出 2490.65

万元，其中部门项目支出 258.15 万元、公共项目支出 2232.51

万元。

（1）基本支出

基本支出是用于保障市建养中心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

任务而发生的支出，主要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

2019 年年初预算安排基本支出 2483.42万元，其中：工资

及福利支出 1716.70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304.78万元，其中：

三公经费 33万元，因公出国（境）费用 3万元，公务车运行和

维护费用 25万元，公务接待 3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461.91

万元；年中追加工资及福利支出 635.56万元。预算安排的基本

支出合计 3118.98万元。

2019 年基本支出决算 2951.55万元，其中：工资及福利支

出 2043.76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 286.88 万元，其中三公经费

29.97万元，含公务车运行和维护费用 28万元，公务接待 1.97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620.91万元。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基本支出内容 年初预算安排 年中追加 预算安排合计 决算金额 备注

工资福利支出 1716.70 635.56 2352.26 2043.76

商品和服务支出 304.78 304.78 286.88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461.94 461.94 620.91

合计 2483.42 635.56 3118.98 295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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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基本支出结余 167.42万元，主要是机构改革人员变

动产生；②公务车运行和维护费用预算数 25万元，实际支出 28

万元，系单位经批准将因公出国（境）费用 3万元调剂到公务

车运行和维护费使用。

（2）项目支出

项目支出是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任务而发生的支

出，包括部门预算安排的项目支出和公共预算安排的项目支出。

部门预算安排的专项包括：办公楼运行经费，公路路政、

治超专项经费，日常养护巡查和路长制专项经费，道路质量巡

查检测经费，交通流量调查及道路巡查养护等12项专项经费（含

年中追加）；公共预算安排的项目支出为长沙市普通国省道交

通标志调整工程建设经费，项目投资总额 3838万元，其中部补

助 972万元，省补助 2143万元，地方自筹 723万元。

2019 年预算安排项目支出共 3884.17 万元，其中：部门预

算安排的项目支出合计 263.17万元（年初预算 216.03万元、年

中追加 47.14万元）；公共预算安排的项目支出 3621万元，其

中：部拨公共专项资金 972万元，省拨公共专项资金 2143万元，

市级配套 506万元。具体如下表：

项目支出预算安排情况统计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市级预算

安排

年中

追加

上级财政

安排

预算安排

合计

1 办公楼运行经费 90 90

2 治超信息化平台建设 39.52 3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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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市级预算

安排

年中

追加

上级财政

安排

预算安排

合计

3 公路路政、治超专项经费 33.63 33.63

4 日常养护巡查和路长制专项经费 30 30

5 道路质量巡查检测经费 20 20

6 交通流量调查和路况数据更新经费 15 15

7 养护预算定额编制及职称培训 10 10

8 安全生产应急演练专项经费 10 10

9 长沙交通信息化二级平台建设 7.40 7.4

10 安全生产目标管理奖专项 5 5

11 2018 年社会科学普及基地经费 2 2

12 市直机关干部子女统筹医疗费 0.62 0.62

部门预算小计： 216.03 47.14 263.17

1 普通国省道交通标志调整工程 506 3115 3621

公共预算小计： 506 3115 3621

合计： 216.03 553.14 3115 3884.17

2019 年项目支出决算 2490.66万元，其中：部门项目支出

258.15万元，公共项目支出 2232.51万元。部门项目预算资金结

余 5.02万元，公共项目预算资金结余 1388.49万元。项目总体

预算执行率 64.12%，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实际支出情况统计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预算

安排

决算

金额

期末

结余

预算

执行率

1 办公楼运行经费 90 89.97 0.03 99.97%

2 治超信息化平台建设 39.52 39.52 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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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预算

安排

决算

金额

期末

结余

预算

执行率

3 公路路政、治超专项经费 33.63 31.42 2.21 93.43%

4 日常养护巡查和路长制专项经费 30 30 0 100.00%

5 道路质量巡查检测经费 20 20 0 100.00%

6 交通流量调查和路况数据更新经费 15 14.24 0.76 94.93%

7 公路养护预算定额编制及职称培训 10 9.66 0.34 96.60%

8 安全生产应急演练专项经费 10 8.38 1.62 83.80%

9 长沙交通信息化二级平台建设 7.4 7.40 0 100.00%

10 安全生产目标管理奖专项 5 5 0 100.00%

11 2018 年社会科学普及基地经费 2 1.94 0.06 97.00%

12 市直机关干部子女统筹医疗费 0.62 0.62 0 100.00%

部门项目小计： 263.17 258.15 5.02 98.09%

1 普通国省道交通标志调整工程 3621 2232.51 1388.49 61.65%

公共项目小计： 3621 2232.51 1388.49 61.65%

合计： 3884.17 2490.66 1393.51 64.12%

（3）“三公”经费情况

①三公经费预算控制情况

2018 年年初批复的“三公”经费预算 58 万元。2019 年年初

批复的“三公”经费预算为 33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

费 25万元，公务接待费 3万元，因公出国（境）费 3万元。与

上年相比，2019年“三公”经费预算变动率-43.10%。

②三公经费支出控制情况

2019 年度“三公经费”实际支出为 29.97 万元，其中公务用

车运行维护费 28万元，公务接待费 1.97万元，“三公经费”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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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率为 90.82%。

2、预算资金管理情况

市建养中心制定了《财务管理制度》，对预决算管理、收

入管理、支出管理、资产管理、会计机构设置及内部控制、财

务报告和财务分析等做出了相关要求；制定了《财务报账流程》，

明确了采购支出、差旅费、公务接待费等的报账流程，还对专

项经费、工程经费、“三重一大”大额度资金的支付做出了相关

规定，并严格按照其执行，保障了单位的正常运转。

二、单位绩效目标

（一）单位职能、职责

市建养中心的主要职能、职责如下：

1、宣传、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关于国省道公路和农村

公路建设、养护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规范；参与

拟订全市公路行业建设、养护政策法规和技术标准规范。

2、参与拟订全市国省道公路和农村公路路网发展规划和年

度建设计划，并为全市公路建设提供相关技术支撑。

3、承担全市公路养护项目建议计划的编制和报审，并组织

实施；协同做好公路交通战备工作。

4、承担涉路施工和护路树木更新砍伐的事务性工作；承担

公路路产损坏赔补偿相关工作。

5、负责市人民政府委托的城区公路和区域快速干道的建设

和养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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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负责全市公路科技推广，承担全市公路路网运行监测工作。

7、负责组织实施公路应急抢通工作。

8、完成市交通运输局交办的其他公益性任务。

（二）单位近三年工作计划及重点项目

1、近三年计划

2017年度工作计划：完成干线公路大中修里程 30公里，国

省干线路况优良率达到省局要求目标；提质改造农村公路 400

公里，农村公路 PQI中等路率达到 89％；完成省局下达危桥改

造任务，实施安全生命防护工程 360.6公里；站点非法超限超载

率控制在 0.3％以下；行政许可 100％实行网上办理。

2018年度工作计划：干线公路建成通车里程 25公里，新开

工里程 9公里，65公里公路完成建设前期工作；完成各类道路

大中修 117公里，中修 5万平方米，危桥改造 10座、安防工程

21 公里、服务区 3 个；养护工程质量合格率达到 100%；全市

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年末路况优良路率达到 89%，路面使用性能

指数 PQI≥88。农村公路完成提质改造 400公里，自然村通水泥

（沥青）路任务 600公里，公路连通工程建设 200公里；完成

危桥改造 6座，完成省市下达的生命安全防护工程任务；农村

公路路况 PQI中等路率达到 85%；建设“四好农村路”示范路 100

公里，创建管养示范乡镇 4 个；完成省级下达的非法超限超载

率目标。

2019年度工作计划：完成干线公路建设 100公里，其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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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通车 30公里，续建 30公里，新开工 40公里；新改建农村公

路 1000公里，完成自然村通水泥（沥青）路省定目标任务；完

成干线公路大中修 39 公里，县道大修 50公里、中修 5万平方

米；完成危桥改造 8 座、安全生命防护工程 400 公里、灾害防

治工程 5 公里、服务区 2 个；建设“四好农村路”示范路 100公

里；干线公路年末路况优良路率达到 89%、路面使用性能指数

PQI≥88；农村公路路况 PQI中等路率达到 86%；干线公路超限

超载率控制在省定目标以内。（由于单位 2019年 7月实施机构

改革，部分职能转换，上述计划中干线公路建设、农村公路建

设和养护等项目的管理部门已变更为长沙市交通运输局，市建

中心协助管理。）

2、近三年重点项目

2017年度重点项目有：办公楼运行、公路路政管理、治超、

道路质量巡查检测、交通流量调查等。

2018年度重点项目有：治超信息化平台建设、办公楼运行、

公路路政管理、治超、道路质量巡查检测、交通流量调查等。

2019年度重点项目有：普通国省道标志标牌调整、办公楼

运行、公路路政管理、治超、道路质量巡查检测、交通流量调

查等。

（三）单位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全面、高质量地完成干线公路建设、农村公路建设及养护

目标任务，加强干线公路超限超载率的治理力度，充分发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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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职能，推进全市路网不断优化，路况水平显著提升，依法治

路强力推进，不断提升公路服务水平，确保公路安全畅通。

（四）公共项目绩效目标

在 2019年 6月 20日之前完成 1181块国道交通标志调整工

程，在 2019年 12月 30日之前完成 1554块省道交通标志调整

工程，形成标识清晰、视认方便的国家公路网交通标志体系，

进一步提高公路网的服务效率、质量和水平。

三、单位的产出成果及效益情况分析

（一）评价结论

长沙市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制定了 2019年度工作计划，明确

了工作目标，建立健全了内部管理制度，积极推进项目建设，

较好的完成了道路质量巡查检测、治超、道路日常巡查养护、

普通国省道交通标志调整等工作，但也存在绩效目标填列欠完

整、项目推进不及时、督查、考核计划未全面落实等问题。从

目标设定、预算配置、预算执行、预算管理、资产管理、履职

产出和履职效益等方面对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进行综合评价，项

目综合评 87.15分，评价等次为“良”。

（二）绩效分析

1、推进公路建设，路网结构进一步优化

在长沙市公路建设养护中心的推进下，2019年干线公路实

际完成通车 41.3 公里，实际新开工 56.8 公里，实际续建 32公

里，完成投资 11亿元；完成新改建农村公路 1209公里，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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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农村公路 109 公里，完成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 499

公里，完成自然村通水泥（沥青）路建设 953公里，其中干线

公路建设标准不断提高，如金阳大道三期、金唐公路二期均按

一级公路标准建设，洞株路改建工程在一级公路基础上，进行

了市政化提升，配套了管网和绿化建设，极大程度改善了路域

环境，方便了群众的出行。

2、养护更加到位，路况水平进一步巩固

（1）“路长制”推行

长沙市创新推行“路长制”，有力强化了路产路权的保护、

路域环境的改善和公路应急突发处置能力。2019年中央 1号文

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

作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办公厅 2019年 9月印发的《关于深化

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的意见》以及交通运输部李小鹏部

长在全国“四好农村路”现场会上，均明确提出“要大力推广路长

制”。“路长制”作为新时代加强公路工作的“长沙方案”，得到中

央认可，上升为国家政策。目前，长、望、浏、宁四县（市）

区已将乡道 80%纳入路长制，“路长制”在农村公路全覆盖的工

作走在全国前列。

（2）干线公路养护

2019 年共完成干线公路大中修 48.705 公里，县道大修

45.735公里，县道中修换板 5.33万平方米；完成灾害防治工程

5公里；完成干线公路危桥改造 2座，安防工程 4条线路，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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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隐患里程 20.348公里，服务区（停车区）建设 2个。2019

年，浏阳市 G106线蕉溪岭公路试点智能诱导系统，通过气象信

息传感器获取环境能见度，智能控制设置在急弯、陡坡、临水、

临崖等路段的诱导灯发出黄色光亮，引导车辆安全行驶，受到

了省委书记杜家毫同志的高度肯定，并作出“发全省、报中央”

的批示，浏阳市公路建设养护中心被湖南省公路事务中心予以

嘉奖。

（3）农村公路养护

积极推进农村公路养护示范创建，全年共创建完成文明示

范路 120.9公里（其中长沙县 30.8km、望城区 29.5km、宁乡市

25.6km、浏阳市 35km），完成 4个管养示范乡镇创建（长沙县

江背镇、望城区茶亭镇、宁乡市双江口镇、浏阳市荷花街道）。

有效巩固了公路建设成果，提升了公路服务水平和群众出行品

质，促进了乡村生态旅游发展。浏阳市、宁乡市获评“四好农村

路”省级示范县，长沙县继续保持全国示范县称号。

（4）桥隧养护

开展了公路桥梁防护设施排查和隧道提质升级专项行动，

共排查出 9座桥梁和 3 座隧道；积极开展干线公路涉铁路排查

整治，共排查整治隐患 4 处，均已完成隐患处治；对 107等国

道交通安全隐患进行全面排查，组织编制了 107 国道天心段道

路交通隐患整改施工图设计。

3、措施更加有力，依法治路进一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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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长沙治超非现场执法、源头管控做法和经验列入

了《湖南省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治理办法》相关条文，构建

了以 14套非现场执法为主、11个超限检测站和路面精准查处为

辅的治超新格局，大大提高了执法效率，为保障道路通畅提供

了保障，得到了部、省充分肯定。

4、交通标志明晰，路网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

圆满完成省厅下达的长沙市内国省道各类交通标志调整改

造工程任务。经过调整更新，原来技术等级二级以下道路相交

叉位置未设置以及缺失的标志得到了补充；公路沿线服务区、

停车区、观景区等地的指引标志得到了完善；普通国省道与高

速公路、城市道路和一些交通枢纽的衔接指引标志及旅游区标

志也得到了优化，向社会提供了更加准确、及时的公路交通出

行服务信息。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绩效管理工作不完善

1、绩效目标填报欠完整。市建养中心填报的单位整体绩效

目标细化、量化不够；填报的项目绩效目标不够完整。如：公

路养护预算定额编制及职称培训、道路质量巡查检测经费、办

公楼运行经费、安全生产应急演练专项经费、日常养护巡查专

项经费均未填列数量目标；道路质量巡查检测经费、公路路政、

治超专项经费、交通流量调查经费、长沙交通信息化二级平台

建设、日常养护巡查专项经费均未填列质量目标。绩效目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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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细化量化不够，不利于对项目的绩效考核。

2、绩效自评工作质量有待提高。市建养中心提交的单位整

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未对重点项目组织实施情况进行具体描

述，未对项目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行全面的分析，

绩效自评工作不够全面、深入。

（二）重点项目推进不够及时

湖南省交通运输厅要求国道交通标志调整工程在 2019年 6

月 20日之前完工。根据单位提供的《关于长沙市普通国省道交

通标志调整工程项目实施情况的督查通报》第 7期，截至 2019

年 10月 13日，国道基础工程仍有 10处未完工，标志标牌安装

工程仍有 22处未完工，进度滞后。2019年度各级财政合计安排

项目专项资金 3621万元，实际使用 2232.51万元，资金使用率

61.65%。

（三）专项管理不到位

1、治超信息平台维护不够到位。评价人员现场评价时发现，

浏阳市治超信息平台因前端参数设置等问题，有较多不停车检

测点无抓拍图片或者视频，不利于执法人员及时获取超限车辆

信息，从而降低执法效率。

2、路网信息化平台基础数据更新不够及时。截至现场评价

日，路网信息化平台中应急模块暂未启用，路网基础数据仍为

2018年的数据，未及时更新。

3、治超巡查计划未全面落实。市建养中心计划每月进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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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治超行动，每次巡查里程约 800公里，并形成巡查记录，实

际 2019年 6月机构改革前市建养中心进行了 2次季度巡查，未

按月实施巡查。

4、对物业管理公司考核不够到位。市建养中心与鸿运物业

公司签订的办公楼、信息楼、入口大门、公共区域等处的《物

业管理项目政府采购合同协议书》约定了考核细则，实际未依

据细则按月对物业进行考核，发现问题仅口头要求物业公司整

改。合同约定院内绿地保存率应达到 100%，评价人员现场核查

发现，存在土地裸露，草株间隔较大的情况；合同要求公共区

域基本无杂草，保持水体清洁，水面无漂浮物，现场核查发现，

院内乔灌木丛、排水沟中杂草较多，一楼房屋墙缝中已长出杂

草，未及时清理；景观水池中漂浮着垃圾未及时清理。

（四）未按省厅要求实施交通标志调整工程跟踪审计

市建养中心未组织实施长沙市普通国省道交通标志调整工

程项目的跟踪审计，不符合《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湖南省普

通国省道交通标志调整工程一阶段施工图设计的批复》（湘交

批〔2018〕203号）中“七、建设管理要求（六）本项目在实施

工程过程中应组织项目跟踪审计，确保资金专款专用，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的规定。未考虑单一的传统事后审计面临着“时间

滞后、职能弱化、诉讼增多、风险加大”等诸多现实问题，不利

于提高审计监督的有效性，不利于减少、预防问题和损失的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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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部分资金使用与预算批复不符

预算批复的“公路路政、治超专项经费”中有 20.58万元用作

发放退休职工节日慰问费；预算批复的“交通流量调查和路况数

据更新经费”中有 0.23 万元用于支付车辆识别系统质保金，有

0.44万元用于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六）养护工程相关制度未及时修订

市建养中心目前采用的国道、省道、县道养护工程的市级

定额补助标准出自 2014 年 11月制定的《长沙市干线公路养护

工程管理办法（试行）》，近年来，原材料价格、人工工资变

动较大，施工工艺也在不断优化，补助标准未及时更新完善，

与实际成本不符，不利于养护工程的正常开展，严重影响了预

算管理的有效性。

（七）上年度重点评价反映的问题整改不够到位

市建养中心上年度重点评价报告反映的“个别项目未按照

预算设计方案推广”问题已整改到位；“个别区县养护施工前后

审核不严谨、个别区县存在未合理规划项目采购方式的现象、

存在将小修保养工程发包给个人的现象、个别区县在养护专项

经费中列支临聘人员工资、农村公路养护不够及时”等问题因机

构改革职能移交影响，已部分整改；“预算绩效目标编制欠全面、

个别项目未制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问题本期仍然存在，未整改

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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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问题剖析

（一）对预算绩效管理基础工作重视不够

1、绩效目标随预算一同申报，但填报质量尚未与预算安排

直接挂钩，目标设置和填报没有引起单位足够重视，加之部分

填报人员对绩效目标内涵理解不到位，造成填报质量不高。

2、绩效自评报告基本由财务部门编写，业务部门参与较少，

导致将绩效自评报告写成财务报告，而缺少对项目实施情况及

存在问题的深入剖析。

（二）多种原因导致国省道交通标志调整工程进度滞后

国省道交通标志调整工程项目进度滞后存在多种原因：①

多处施工场地遭群众阻工；②上半年我省降雨较多、部分工程

施工环境复杂，工程实施难度较大③杆件厂家发错货，退回厂

家重新制作，造成工程材料供应不及时。

（三）管理措施不够到位

单位未定期对治超信息平台实施全面检测，未能及时发现

系统存在的问题；全市路网变化迅速，系统基础数据更新工作

量较大，未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和处理；单位 2019年 7月机构改

革，但 2019年年初时员工已普遍知晓，部分工作人员出现消极

懈怠情绪，造成巡查、考核计划未能全面实施。

（四）对跟踪审计的作用缺乏认识

一是单位认为项目实施前已进行预算评审，项目实施后将

进行结算评审，已对项目的资金使用和成本控制进行了有效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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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二是省厅下达的国省道交通标志调整工程需在年底完成，

时间紧、任务重，聘请跟踪审计机构需办理政府采购，审批时

间较长。

（五）专项资金审批不够严格

单位建立了资金审批办法，实施过程中相关审核人员对各

项开支的真实性进行了把关，但未对开支是否符合预算批复用

途进行充分关注。

（六）对养护工程补助标准修订工作重视不够

单位常年参照既定标准实施，未能及时意识到经济环境因

素变化对补助标准造成的重要影响，加之重新修定标准投入较

大，造成标准更新不及时。

（七）对绩效评价反映的问题认识不够。单位对绩效评价

反映的部分问题如分项目制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认识不够，

加之机构改革职能移交，未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整改到位。

六、建议

（一）加强预算绩效管理。1、组织学习预算绩效管理的有

关文件，认识绩效目标对单位预算管理的重要性，落实绩效目

标填报责任，提高绩效目标填报质量，确保绩效目标与部门年

度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可审核、可监控、可评价，充分发

挥绩效目标在预算绩效管理中的导向作用。2、规范绩效自评，

建议成立由财务机构牵头、业务处室参与的绩效自评工作小组，

深入项目、结合实际开展绩效自评，利用自评发现问题，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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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纠，促进单位预算绩效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二）加强项目进度管理。建议单位在项目实施前做好现

场踏勘和协调，妥善处置与周边群众的矛盾，防止阻工现象发

生；明确工程材料采购人员责任，加强工程材料采购过程中的

跟踪，避免因材料问题影响工期。出现进度偏慢的情况，应及

时分析原因，制定措施，推进项目实施，确保按计划完成年度

任务。

（三）加强日常监管和考评。落实项目管理责任人，定期

实施治超信息平台检测，及时解决治超平台未能同步抓拍超限

车辆图片及小视频的问题，提高执法效率；及时更新路网信息，

确保基础信息精准、有效；按考核细则实施物业管理考核，发

现问题及时下达整改通知单，确保办公大院环境整洁、优美，

秩序井然。

（四）高度重视项目跟踪审计。积极开展工程项目的跟踪

审计，防止单一的传统的事后审计给结算评审工作带来被动局

面。提高审计监督的有效性，严格控制工程成本，减少、预防

问题和损失的发生。

（五）进一步规范专项资金管理。按照上期重点绩效评价

的建议，根据本单位的业务特点，细化专项资金管理制度，规

范专项资金审批，确保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安全有效。

（六）尽快开展养护工程补助标准的修订。建议及时组织

人员开展养护工程补助标准的修订，防止因标准更新不及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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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养护工程质量问题和财政资金浪费问题。

（七）做好重点评价所发现问题的整改工作。建议认真分

析上期重点评价所发现问题的产生原因，制定改进措施，督促

责任部门或项目实施单位整改到位，促进预算绩效管理水平提

高。

长沙市财政局绩效评价工作组

2020年 8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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